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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展商通告(6) *** 

颱風襲港及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或「極端情況^」 
 
 

敬請各參展商留意以下熱帶氣旋（俗稱“颱風”）、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或「極端情況^」下，主辦機構於香港貿發局零食

世界 2024所作出之特別安排。 

 

甲、 熱帶氣旋警告信號下之特別安排 

 

(一) 進館日、撤館日 

如八號預警或八號（或更高）信號於進館日及/或撤館日發出，進館及撤館程序將在情況許可下繼續進行。 

 

(二) 展覽會開放前 

1. 於 7 月 17-22日，如八號預警於上午發出而於 8 時 30分仍然懸掛，展覽會將暫時關閉。在罕有情況下，如八

號（或更高）信號在未有發出預警下於上午 8 時 30 分前懸掛，展覽會同樣暫時關閉。 

2. 於 7 月 23 日，如八號預警於上午發出而於 7 時 30 分仍然懸掛，展覽會將暫時關閉。在罕有情況下，如八號

（或更高）信號在未有發出預警下於上午 7 時 30 分前懸掛，展覽會同樣暫時關閉。 

3. 於 7 月 17-22日，如八號信號於下午 4時 30分或之前取消，展覽會將會在八號信號取消兩小時後重開予參觀

人士。在情況許可下，參展商可以在八號信號取消 30 分鐘後進入會場準備。請各參展商於展覽會重開前盡快

返回工作崗位。若八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於下午 4時 30 分後取消，展覽會將繼續關閉。 

 

4. 於 7 月 23日，如八號信號於下午 1 時 30 分或之前取消，展覽會將會在八號信號取消兩小時後重開予參觀人

士。在情況許可下，參展商可以在八號信號取消 30 分鐘後進入會場準備。請各參展商於展覽會重開前盡快返

回工作崗位。若八號信號於下午 1 時 30分後取消，展覽會將繼續關閉。 

 

(三) 展覽會進行期間 

1. 當香港天文台發出八號預警提醒公眾八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將於展覽會進行期間懸掛，主辦機構將立刻作出

廣播，宣布展覽會將於兩小時後關閉，呼籲市民不要前往會場。現場收費站將於八號預警發出 30分鐘後關閉

及停止進場。主辦機構將逐步疏散現場參展商及參觀人士，要求他們盡快離開會場。 

2. 在罕有情況下，如八號（或更高）信號在未有發出預警下懸掛，主辦機構將立刻作出廣播，宣布展覽會即時

關閉，呼籲市民不要前往會場。現場收費站亦將即時關閉及停止進場。主辦機構將疏散現場參展商及參觀人

士，要求他們立即離開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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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或「極端情況^」下之特別安排 

 

(一) 進館日、撤館日 

1. 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或「極端情況^」於進館日及/或撤館日發出，進館及撤館程序將在情況許可下繼續進行。 

 

(二) 展覽會開放前 

 

1. 於 7 月 17-22 日，如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或「極端情況^」於上午發出而於 8 時 30 分前發出仍然懸掛，展覽會

將暫時關閉。 

2. 於 7 月 23 日，如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或「極端情況^」於上午發出而於 7 時 30分前發出仍然懸掛，展覽會將暫

時關閉。 

3. 於 7 月 17-22 日，如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或「極端情況^」於下午 4 時 30 分或之前取消，展覽會將會在黑色暴

雨警告信號或「極端情況^」取消兩小時後重開予參觀人士。在情況許可下，參展商可以在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或「極端情況^」取消 30 分鐘後進入會場準備。請各參展商於展覽會重開前盡快返回工作崗位。若黑色暴雨

警告信號或「極端情況^」於下午 4 時 30 分後取消，展覽會將繼續關閉。 

4. 於 7 月 23 日，如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或「極端情況^」於下午 1時 30 分或之前取消，展覽會將會在黑色暴雨警

告信號或「極端情況^」取消兩小時後重開予參觀人士。在情況許可下，參展商可以在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或「極

端情況^」取消 30 分鐘後進入會場準備。請各參展商於展覽會重開前盡快返回工作崗位。若黑色暴雨警告信

號或「極端情況^」於下午 1 時 30 分後取消，展覽會將繼續關閉。 

(三) 展覽會進行期間 

 

1. 如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或「極端情況^」於展覽會進行期間發出，展覽會將繼續舉行，主辦機構將立刻作出廣播，

呼籲在場參展商及參觀人士留在會場，直至到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或「極端情況^」取消為止，以策安全。 

 

^如因惡劣天氣引致「極端情況」，例如公共交通服務嚴重受阻、廣泛地區水浸、嚴重山泥傾瀉或大規模停電，政府

會審視情況(包括公共運輸及其他範疇)，決定是否需要發出「極端情況」公布。 

 

 

丙、 保險 

 

1. 就可能因疏忽而招致潛在的法律責任，敬請各參展商購買保險。有關詳情，請細閱展覽會規則第 70及 72 條。 

 

丁、 其他注意事項 

 

1. 入場券（包括貴賓票及贈券）如因展覽會暫停開放而無法使用，可在餘下開放日如常使用。或者，持票人士可憑未

經使用及完整無缺的入場票申請退票。有關退票安排將於展覽會結束後公布及處理。退票不適用於貴賓票及贈券。 

 

2. 主辦機構會透過展覽會網頁、電台及電視台等各傳播媒介公布以上特別安排。參展商如有任何疑問，可致電香港貿

發局客戶服務熱線查詢，電話：(852) 1830 668。 

 

3. 主辦機構可能因應現場實際情況，或因應現場警方或會展中心保安組要求而調整以上安排。如有任何改動，主辦機

構會盡快公布有關細節。 


